
信息安全法律基础作业——信息公开法 

注意：本次作业提交截止时间为 11月 20日 23：59分 
 

孙中界事件始末 

从 10 月 14 日因“涉嫌非法营运”被扣下车辆，到 20 日被认定为“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再到 26 日被浦东新区政府重新认定为“在执法

过程中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依法终止执法程序”，短短两周内，河南籍“90 后”小伙子

孙中界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化。变化背后，是调查的不断深入。 

10 月 20 日至 26 日，新华社记者作为中央媒体代表参加了浦东新区政府为调查“孙中

界事件”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26 日联合调查组公布调查报告，将真相还原。 

 “非法营运”之争 

从一开始，“孙中界事件”争论的焦点就是其是否从事了“非法营运”，即人们通常所

说的“黑车”。 

14 日晚 8 时，刚把一批工人送到公司基地的孙中界，在上海浦江镇召泰路闸航路口遇

到一名身材瘦弱的年轻人扬招，乘客上车 4 分钟后便要求停靠在闸航路 188 号。正是在这里，

孙中界受到了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检查，认为其“涉嫌非法营运”而扣下金杯面包

车。 

对于车上这关键的 4 分钟，孙中界和行政执法部门各执一词。17 日孙中界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当时那名乘客说：‘兄弟啊，帮个忙，我有急事，打不到的士也没有公交车’，

我见他实在可怜就让他搭车了。上车后那名乘客主动谈价钱，说要给出租车的价钱，但我一

直没理他。” 

而交通执法部门的调查结果是那名乘客“承认扬招上车且谈妥车费 10 元。”原南汇区

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 19 日对记者表示，定义“黑车”在“业内”只要满足四个条件即

可：扬招、听乘客指令行驶、司机和乘客互不认识、提供有偿服务，“孙中界一事完全符合

这四个要求。” 

刚来上海 3天的孙中界显然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定义成了“黑车”，并且要面临 1

万元的行政罚款。情急之下孙中界选择伤指以示清白，而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也迅速引发各方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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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20

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情况属

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20 日，在浦东城管部门公布“调查报告”的同一天，浦东新区政府决定成立包括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在内的 12 人联合调查组，城管部门明

确被排除在调查组之外。 

 “钓头”浮出水面 

21 日，刚刚组建起来的调查组迅速投入工作。在查阅相关卷宗、录音等资料的基础上，

兵分三路到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孙中界工作的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以及孙中

界伤指后就诊的 73171 部队医院现场调查。 

“孙中界事件”中的乘客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的关键。21 日下午，调查

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调查组成员、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院长薄海豹律师问：“你是

否第一次配合执法？”陈答：“我是第一次。”薄又问：“假设是否有第二次？”陈答：“没

有。”薄再问：“假设是否能配合作公安测谎测试？”陈答：“可以。” 

但就是这位自称敢做测谎测试的“乘客”陈雄杰，在调查中露出了马脚。在调查组抽查

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今年 8月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陈雄杰曾有以“乘客”身份作

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证明其向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有可能是“职业钓钩”。 

进一步深入调查后，破绽越露越多。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多次出现同一姓名的

“乘客”，而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却另有其人，而

且不同“举报乘客”的“劳务费”大多都由这位“蒋某某”领取，“钓头”由此现身。 

22 日晚，调查组约见“蒋某某”，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这位“钓头”承认了自己组

织的“钓钩集团”直接参与了“孙中界事件”。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四十人，没有固定地域。

14 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蒋某某”将当天执法的时

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 8 时许陈雄杰正是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

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真相自此大白。 

 将真相诚实地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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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界事件”的调查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阻挠和压力；而调查结果能

否完整客观地向社会公开，成为调查组成员在后期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 

24 日从上午 9 时一直到下午 4 时，联合调查组开始起草和审议最终的调查报告。报告

的第一稿就明确写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 10 月 14 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

证手段”，以及“陈雄杰在调查中的陈述存在虚假”等关键内容。此后报告虽几易其稿，但

是这些文字都全部得以保留。最终 12 名成员都在这份客观真实的报告上郑重署名。 

24 日中午，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看望并听取联合调查组的汇报，对联合调查

组的工作表示感谢，同时承诺将以调查结果为基础，“负责任地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26 日中午，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联合调查组”关于 10 月 14 日

“孙中界事件”的调查报告和区政府关于此事件的处理意见，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

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10 月 20 日公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姜樑说：“政府不能够保证不做错事情，但政府一定

要保证是诚实的。” 

 

 

上海钓鱼执法相关材料 

孙中界事件回顾: 

10 月 14 日：上海司机称遭遇“倒钩” 断指以示清白 

10 月 20 日：上海相关部门回应称：不存在“倒钩” 

10 月 22 日：上海再查钓鱼执法 代表委员媒体组成调查组 

10 月 23 日：钓鱼执法事件当事人要求城管返还车辆 

10 月 26 日：上海终结钓鱼执法并道歉 撤销原处罚决定 

张晖事件回顾： 

9 月 8 日：交管人员装病求助 张晖好心搭客反被称黑车 

9 月 14 日：闵行区执法大队作处罚决定：罚张晖 1 万元 

10 月 9 日：张晖起诉执法大队获立案 

10 月 26 日：闵行区政府：张晖案取证方式不正当处罚撤销 

http://news.qq.com/a/20091016/002140.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0/001110.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3/000013.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4/000002.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6/000958.htm
http://news.qq.com/a/20090918/000987.htm
http://news.qq.com/a/20091016/000171.htm
http://news.qq.com/a/20091010/000112.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6/0011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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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揭秘: 

媒体揭上海钓鱼执法黑幕：“钓头”月入 2 万 

上海钓头详解“钓鱼执法”背后利润分成 

媒体评论: 

钓鱼执法事件疑窦丛生 政府需回应 

“钓鱼式执法”损害公权善德 

钓鱼执法是无中生有还是有中生无 

家表示钓鱼事件之后应加强防范公权滥用 

“瞭望“东方周刊：  上海“钓鱼”深度评论 

 

 

 

http://news.qq.com/a/20091022/001961.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3/001273.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2/000143.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2/000730.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3/001473.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7/000015.htm
http://news.qq.com/a/20091026/001601.htm

